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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申联生

物、公司 指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申联有限 指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前身 

华新牧业 指 河南华新牧业有限公司 

兰州分公司 指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系发行人分公司 

UBI 指 美国联合生物医药公司，英文名为 UNITED BIOMEDICAL, INC.，
系发行人股东 

苏州隆鼎 指 苏州隆鼎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上海泓潮 指 上海泓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系发行人股东 

申太联投资 指 上海申太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鼎太联投资 指 上海鼎太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股东 

华贾投资 指 上海华贾投资有限公司，系发行人股东 

海富长江 指 海富长江成长股权投资（湖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发行人

股东 
海通创新 指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系发行人股东 

中比基金 指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系发行人股东 

通孚祥投资 指 上海通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发行人股东 

亦普咨询 指 上海亦普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宏展投资 指 河南宏展投资有限公司 

胜联饲料 指 上海胜联饲料贸易有限公司 

五闲阁茶业 指 上海五闲阁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鑫都发展 指 三门峡市鑫都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大华 指 郑州大华牧业有限公司 

六发牧业 指 郑州六发牧业有限公司 

永继生物 指 郑州永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扬生物 指 联扬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优耐特生物医学有限

公司 
上海优耐特 指 上海优耐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倍竞联生物 指 上海倍竞联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联亚生技 指 联亚生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联生药 指 联合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联亚药 指 联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农高科 指 江苏南农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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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牧股份 指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森康生物 指 北京森康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疫控中心 指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农威特 指 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股份 指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宇保灵 指 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天康生物 指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必威安泰 指 内蒙古必威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利生物 指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普生物 指 中普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兰研所 指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EPI 指 Embio Project & Validation Services Inc. 

亚美尼亚 指 亚美尼亚共和国，系位于亚洲与欧洲交界处的外高加索地区的共和

制国家 
魏冬青 指 独立董事，加拿大国籍，英文名系 Wei Dongqing Huang 

农业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工商局 指 原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现已更名为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信证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会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安永华明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起人协议

书》 指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 

《公司章程》 指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草

案）》 指 
经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申联生物医药（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该《公司章程（草案）》将于

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正式生效 
原律师工作报

告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原法律意见书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

书四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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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招股说明书 指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 

申报审计报告 指 大华会所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大华审字[2019]001176 号”审

计报告 
内部控制鉴证

报告 指 大华会所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大华核字[2019]000455 号”内

部控制鉴证报告 
纳税情况鉴证

报告 指 大华会所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大华核字[2019]000456 号”主

要税种纳税情况说明的鉴证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办法》 指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编报规则 12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改革意见》 指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 
《股票上市规

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审核问答》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审核问答》、《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审核问答（二）》 

本次发行上市 指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 
报告期 指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基准日 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所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且仅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目的，不包括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相关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果

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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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致：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引言 

 

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接受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作为其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

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文件资

料和已存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据此已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出具了《国浩律

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及《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9 年 5 月 7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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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根据上交所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出具的“上证科审（审核）〔2019〕387 号”

《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

请文件的第五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本所针对《问

询函》涉及的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有关事项进行补

充核查，现出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本所律师出具的原律师工作报告、原法律意见书及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相

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说明。 

二、律师应当声明的事项 

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申明如下： 

（一）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

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发行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对于本补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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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参考或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四）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有关

文件和资料，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但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保荐机构等专业文件之数据和结

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同意或保证，且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 

（五）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

明。 

（六）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申请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七）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原律师工作报告、原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补充，原

律师工作报告、原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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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 

问题四、关于其他事项 

根据申报文件，2014 年至今发行人技术独立创新，2014 年研发成功三组份

产品猪口蹄疫 O 型合成肽疫苗及之后研发成功的产品均未使用 UBI 相关专利。

但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向 UBI 支付技术服务费 985 万元。请发行人说明：发

行人技术独立创新、产品均未使用 UBI 相关专利的情况下，仍每年向 UBI 支付

高额技术服务费的原因。并请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招股说明书相关内容的披露。请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核查过程： 

就上述事项，本所律师进行了以下核查工作：（1）查阅了申联有限与华新

牧业于 2003 年签署的《合作合同书》；（2）查阅了杨玉芳、杨从州、王东亮、

王惠尚、吴本广、马明芝、UBI 于 2003 年签署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

（3）查阅了申联有限与 UBI 于 2014 年签署的《技术费确认协议》；（4）查阅

了发行人与 UBI 于 2015 年签署的《关于“猪合成肽口蹄疫疫苗”及其延伸技术

的技术费协议》；（5）查阅了发行人基于 2015 年签署的《关于“猪合成肽口蹄

疫疫苗”及其延伸技术的技术费协议》的技术服务费支付凭证；（6）查阅了发

行人的新兽药注册证书、专利证书、兽药 GMP 证书、兽药生产许可证、产品批

准文号；（7）检索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信息；（8）检索了国家兽药基础信息

查询系统；（9）取得了 UBI 出具的相关声明及承诺文件；（10）取得了发行人

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 

核查内容和结果： 

根据发行人及 UBI 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 2003 年《合作合同书》

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等约定，UBI 授权公司使用猪口蹄疫疫苗合成肽相

关专利技术、持续为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为公司培训人员、帮助实施工艺流程等

从而使公司生产出合格的猪口蹄疫疫苗合成肽产品，公司以销售收入的 10%支付

给 UBI，但未约定支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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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初，公司与 UBI 就技术移交及技术服务等事项产生分歧，UBI 于 2007

年 2 月终止对公司的技术移交及后续技术支持，之后，公司独立实现了口蹄疫合

成肽疫苗的产业化。UBI 停止技术支持前协助公司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基础生产工

艺，公司在此基础上经不断优化后沿用至今。公司不断进行产品研发创新，掌握

了独立自主的口蹄疫合成肽疫苗核心技术，并于 2014 年成功研发出猪口蹄疫 O

型合成肽疫苗（多肽 2600+2700+2800）产品，此后，公司不再使用 UBI 相关专

利。 

2014 年，基于公司未来发展之目的，公司与 UBI 开始和解，对 2014 年及以

前的技术服务费金额进行了确认，但双方对 2015 年之后的技术服务费支付期限

及金额仍存在较大分歧，UBI 认为 2003 年《合作合同书》并未约定技术服务费

支付期限，因此公司应当持续支付技术服务费；而公司认为 UBI 未完全履行合

同约定内容，不应再持续收取技术服务费。鉴于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双方

同意先确定 2014 年及以前年份的技术服务费，之后的技术服务费期限和金额另

行协商。 

2015 年，经公司与 UBI 多次谈判协商，主要考虑到 UBI 前期指导公司建立

了较为完整的口蹄疫合成肽疫苗基础生产工艺，经公司不断优化后沿用至今，双

方最终确定技术服务费自 2015 年起支付至 2019 年结束（即支付 5 年，每年支付

985 万）。相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2003年签署的《合作合同书》、《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之具体情

况 

公司支付给 UBI 技术服务费的基本框架，系基于 2003 年《合作合同书》及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的相关约定确定的。  

2003 年，杨玉芳等股东参股申联有限，并签署了《合作合同书》、《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合同》。根据相关约定，UBI 应向公司提供的相关服务包括：（1）

授权公司享有在中国大陆利用 UBI 专利技术独家生产销售猪口蹄疫疫苗合成肽

的权利；（2）持续为公司提供技术研发、产品更新换代等技术支持；（3）为公

司培训人员、帮助实施工艺流程等从而使公司生产出合格的猪口蹄疫疫苗合成肽

产品。同时，公司以猪口蹄疫疫苗合成肽的销售收入和疫苗的专利收入以及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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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疫疫苗的销售收入的 10%支付给 UBI，但公司与 UBI 并未就技术服务费的支

付期限进行限定。 

（二）UBI历史上向公司提供相关服务的具体情况 

UBI 历史上向公司提供相关服务的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1、UBI 对公司提供的技术支持服务终止于 2007 年 

因公司与 UBI 就技术移交及技术服务等事项存在严重分歧，2007 年 2 月，

UBI 终止对公司的技术移交及后续技术支持。 

2、公司对 UBI 专利技术的使用终止于 2014 年 

自 UBI 将技术人员撤离公司并停止技术支持后，公司由杨玉芳等控股股东主

导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此后通过不断研发创新，公司成功实现了口蹄疫合成

肽疫苗的产业化。2014 年成功研发出全新的猪口蹄疫 O 型合成肽疫苗（多肽

2600+2700+2800）产品后，公司不再使用 UBI 相关专利。自此，公司拥有了独立、

完整的口蹄疫合成肽疫苗产品专利。 

3、UBI 当初指导公司建立的基础生产工艺沿用至今 

于公司设立初期，UBI 指导公司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口蹄疫合成肽疫苗基础生

产工艺，该等生产工艺主要包括： 

（1）协助发行人设计了口蹄疫合成肽疫苗生产工艺路线并筛选 GMP 生产

车间主要工艺设备； 

（2）以实验室技术指导发行人撰写了设备及工艺的标准操作程序（SOP）； 

（3）指导发行人制定了单组份产品猪口蹄疫 O 型合成肽疫苗的制造及检验

规程。 

UBI 停止技术支持时发行人尚未实现口蹄疫合成肽疫苗的产业化生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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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I 指导发行人建立的基础生产工艺是发行人后续成功实现合成肽疫苗产业化

的基础。 

发行人通过研发创新独立掌握了口蹄疫合成肽抗原的规模化产业化技术，并

根据新产品更新换代情况，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发行人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多项

合成肽疫苗关键核心技术，以原始方式申请取得了 61 项专利，已拥有独立、完

整的知识产权。 

UBI 在公司前述基础生产工艺创立过程中的贡献主要为前期指导，该等基础

生产工艺所涉全部生产车间、设备及工艺、规程等均为公司独立拥有，公司对其

拥有完整的权利，不存在对公司技术独立性及资产完整性构成影响的情形。 

此外，UBI 已就前述事项出具承诺确认：“申联生物拥有与其口蹄疫合成肽

疫苗生产经营相关专利及生产工艺全部完整权利，本公司不会就此同申联生物产

生任何新纠纷。本公司与申联生物通过 2014 年签署的《技术费确认协议》和 2015

年签署的《关于“猪合成肽口蹄疫疫苗”及其延伸技术的技术费协议》已实现彻

底和解，双方历史纠纷已彻底解决，申联生物与本公司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纠

纷。” 

（三）2015年至2019年每年向UBI支付技术服务费985万元之具体原因 

1、UBI前期指导公司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基础生产工艺 

虽然公司相关技术、产品自 2014 年成功研发出全新的猪口蹄疫 O 型合成肽

疫苗（多肽 2600+2700+2800）产品后已不再继续使用 UBI 相关专利，但 UBI 当

初指导公司建立的口蹄疫合成肽疫苗基础生产工艺，经公司不断优化后仍沿用至

今。该等基础生产工艺虽为公司独立拥有，公司对其拥有完整的权利，但公司认

可 UBI 在前述基础生产工艺创立过程中给予的前期指导贡献。 

2、技术服务费的期限从未约定期限压缩至继续支付5年 

考虑到 2003 年《合作合同书》未对技术服务费支付期限进行明确约定，在

2014 年和解的基础上，2015 年签署的《关于“猪合成肽口蹄疫疫苗”及其延伸

技术的技术费协议》约定技术服务费自 2015 年起再支付 5 年，即支付至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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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每年向 UBI 支付技术服务费的原因 

发行人技术独立创新、产品均未使用 UBI 相关专利的情况下，仍每年向 UBI

支付技术服务费的原因，主要系考虑到 UBI 前期指导发行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

口蹄疫合成肽疫苗基础生产工艺，并将发行人向 UBI 支付技术服务费的期限从

2003 年《合作合同书》的未约定期限压缩至了继续支付 5 年至 2019 年。 

2、发行人与 UBI 不存在权属纠纷 

发行人不存在相关技术、产品自 2014 年以后仍继续使用 UBI 相关专利的情

况，发行人基础生产工艺所涉全部生产车间、设备及工艺、规程等均为发行人独

立拥有，发行人对其拥有完整的权利，不存在对发行人技术独立性及资产完整性

构成影响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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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伍份，无副

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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